
私募新规要求2023年5月执行

产品名称 私募新规要求2023年5月执行

公司名称 阳光奥美（上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98
号永丰国际广场银座1117室

联系电话  18001396817

产品详情

1. 哪些事项变更属于重大事项变更，如发生重大事项变更的应当何时完成报送？

答：根据《登记备案办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协会履行变更手续，提交专项法律意见书，就变更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

私募基金管理人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应当就变更后是否全面符合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的要求提交法
律意见书，协会按照新提交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的要求对其进行全面核查。

 

2. 对非自然人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非自然人出资人提供的“营业执照或主体资格证明文件”的签
章要求？若申请机构工商实现了三证合一，应当在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系统中如何填报营业执照、组织机
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如何填写营业执照号码、组织机构代码和税务登记证号码？

答：根据《登记材料清单（2023修订）》的要求，由对非自然人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非自然人出资
人提供的营业执照或主体资格文件，复印件应当加盖申请机构公章。

若出资人实现了三证合一，可在系统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中均提交三证合一后的营
业执照，并填写营业执照号码。

 

3. 管理人的公司章程/合伙协议约定事项如有变更，上传什么材料？对管理人的公司章程/合伙协议的签
章要求是什么？

答：根据《登记材料清单（2023修订）》的要求，如公司章程/合伙协议的约定事项发生变更，应当将章
程修正案/补充合伙协议一并提交，或提交*新修订的章程/合伙协议。复印件应当加盖申请机构公章，多



页加盖骑缝章。

 

4. 什么情况需上传“申请机构处罚决定书”？对“申请机构处罚决定书”的签章要求？

答：根据《登记材料清单（2023修订）》的要求，存在诚信信息，需上传申请机构处罚决定书。内容包
括：

*近三年受到刑事处罚；*近三年受到中国证监会的****；

*近三年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近三年受到其他监管部门的****；

*近三年被协会或其他自律组织采取自律措施；

*近三年涉及诉讼或仲裁；*近三年其他合法合规及诚信情况。

复印件需加盖申请机构公章，多页加盖骑缝章。

 

5. 对“商业计划书”的材料要求？

答：根据《登记材料清单（2023修订）》的要求，商业计划书应当清晰合理、具有可行性，与申请机构
的业务方向、发展规划、人员配备等相匹配。

商业计划书应当对未来发展方向和运作规划做出详细说明，具体包括核心团队情况、资金募集计划、投
资方向、投资计划等内容，不得套用模板。

加盖申请机构公章，多页加盖骑缝章。

 

6. 基金从业人员一定要取得基金从业资格吗？

答：根据《基金法》的规定，基金从业人员应当具备基金从业资格，并授权协会组织基金从业人员的从
业考试、**管理和业务培训。根据《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
法》《基金从业人员管理规则》等相关规定，下列从业人员应当注册取得从业资格：

（一）公募基金管理人、从事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中从事
与基金业务相关的基金销售、产品开发、研究分析、投资管理、交易、风险控制、份额登记、估值核算
、清算交收、监察稽核、合规管理、信息技术、财务管理等专业人员，包括相关业务部门的管理人员；

（二）私募股权（含创投）投资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合规风控负
责人等**管理人员；

（三）基金托管人中从事与基金业务相关的账户管理、资金清算、估值复核、投资监督、信息披露、内
部稽核监控等专业人员，包括相关业务部门的管理人员；



（四）基金服务机构中从事与基金业务相关的基金销售、销售支付、份额登记、估值、投资顾问、评价
、信息技术系统服务等专业人员，包括相关业务部门的管理人员；

（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协会规定需要取得从业资格的其他人员。

 

7. 基金从业人员后续培训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

答：后续职业培训的形式分为面授及直播培训、远程培训，协会每年一季度在协会网站发布当年度培训
计划。

（1）面授及直播培训：针对行业*新相关法规、配套规则发布，根据行业机构和从业人员反映的培训需
求组织面授及直播培训。每次培训的举办时间、地点及培训简介等以培训通知的形式在协会网站、微信
公众号等发布。

（2）远程培训：为便利从业人员进行后续职业培训，协会建设有基金从业人员远程培训系统（http://pei
xun.amac.org.cn），构建了涵盖七大模块和十二个专题的课程体系。

从业人员可以自行选择参加协会组织的面授、直播及远程培训，也可以参加协会普通会员组织的面授及
远程培训，以及协会特别会员的地方协会组织的面授培训。

 

8. 对私募基金管理人高管任职要求?

答：根据《登记备案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管理人员应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具备与所任
职务相适应的专业胜任能力和符合要求的相关工作经验，具体而言：

（1）不得担任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其委派代表的情形：1）*近5年从事过冲突
业务；2）不符合中国证监会和协会规定的基金从业资格、执业条件；3）没有与拟任职务相适应的经营
管理能力，或者没有符合要求的相关工作经验；4）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协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

（2）兼职要求。应当符合《登记备案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应当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
对外兼职的应当具有合理性。不得在非关联私募基金管理人、冲突业务机构等与所在机构存在利益冲突
的机构兼职，或者成为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普通合伙人；

（3）诚信要求。有《登记备案办法》第十六条所列情形的，不得担任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董事、监事、**
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其委派代表。有《登记指引第3号——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员、执行事务
合伙人或其委派代表》第三条所列情形的，协会加强核查，并可以征询相关部门意见；

（4）工作经验要求。应当符合《登记指引第3号——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其委
派代表》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

（5）投资管理业绩要求。需符合《登记指引第3号——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员、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其
委派代表》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

（6）不得**。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聘用**人员，不得通过虚假聘用人员等方式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私募基金管理人聘用短期内频繁变更工作岗位的人员作为负责投资管理的**管理人员的，应当对其诚
信记录、从业操守、职业道德进行尽职调查。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管理人员24个月内在3家以上非关联单



位任职的，或者24个月内为2家以上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提供相同业绩材料的，前述工作经验和投资业
绩不予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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